附件5
需求响应表
       项目名称：2025年度国有资产清查盘点服务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项目需求内容
	响应内容
	偏离说明

	[bookmark: _Toc21945]1
	服务内容：1.资产清查范围：以202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，对采购人占有、使用及管理的全部资产进行清查盘点。
2.工作地点：南宁市城区、阳朔县城区及广西区内6个城市，阳朔县盘点工作时间约为3天、6个城市各1天（以实际工作时间为准）。
	（由供应商对应项目需求内容逐项响应）
	

	2
	服务要求1.盘点前：核对2025年财务账与广西预算管理一体化资产模块系统资产数据，达到账账、账卡相符后实施盘点。
2.盘点过程中：（1）逐项核对资产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存放地点、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使用状态等），完善资产卡片信息，张贴统一标签。（2）如实记录资产存放地点、使用部门、使用人及使用状况等事项的变化情况；并充分与相关人员沟通，完成待报废资产的登记。
3.盘点结束后：（1）根据盘点内容形成准确的实物清查盘点表，并由资产使用人对盘点结果进行确认。（2）核实资产是否存在盘盈、盘亏、损毁等情况，查明原因并提出处理意见。（3）核查会计账目、广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资产管理模块的数据与实物资产的一致性，调整账务差异，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卡相符、账实相符。
4.提交材料：（1）资产清查盘点明细表。对实物盘点情况形成资产清查盘点表，并由资产使用人签字确认。（2）专项审计报告。对清查结果进行审计，出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，对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，针对清查发现问题，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。（3）资产损益鉴证报告。如本年度存在盘盈、盘亏、毁损报废情况，须对损失的资产形成资产经济鉴证报告，提出盘亏、报废资产的处置建议。
	
	

	3
	对供应商的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2]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效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或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。
2.供应商须至少投入2名人员，项目团队需包含至少1名注册会计师，投入本项目清查工作人员2人的（未经采购人同意中途不得换人）。
3.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名单或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”。
4.提供近两年同类项目案例≥2个（需提供合同关键页）。
5.供应商须提供资产清查服务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工作步骤、进度计划、人员安排等）。
6.本次清查盘点的资产存放在多个地点（包括本地和外地），在安排人力和制定清查盘点方案时请给予充分考虑。
7.实地盘点工作基本结束后，供应商须每周向采购人汇报工作进度，每半个月到采购人办公地点核对工作内容、解决工作难点，直至清查盘点工作全部结束。
	
	

	4
	商务要求
1.合同签订：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。
2.服务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
[bookmark: _GoBack]3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的盘点地点。
4.报价要求：本项目采购预算9.34万元，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包括：（1）项目实施期间所需设备（如电脑等）、材料、人员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。（2）因盘点产生的交通费、差旅费、食宿费及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等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	
	


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注：报价单位应根据本表的要求逐条响应并在“偏离情况”栏注明偏离情况，完全响应的填“无偏离”；完全响应且优于需求内容的填“正偏离”；未完全响应的填“负偏离”。属于“正偏离”或“负偏离”的具体内容应在“响应内容”一栏中加粗字体标注。
